
第一章　　汉语语法分析的理论探索

与分析方法的嬗变

第一节　　　　汉语语法特点的理论探索

一　　关于汉语语法特点的思考

年《马

人类社会对任何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其重大的突破

和成果都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特点的深刻认识的基

础之上的。对于汉语语法而言，如何正确认识汉语语法的特点，

无疑是首当其冲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自从

问世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是我国语法学家孜孜不倦地氏文通

多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探求着的一个带根本性的课题。在

中，每一阶段提出的新的理论或方法，每一次语法问题的争论与

探讨，无不与汉语语法的特点有关。对汉语语法特点研究的深入

程度往往决定了研究水平和进程的高低与快慢。从《马氏文通》

我国的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甚至是里程

成果。当今，人们对语法研究的热情与关注的程度也是前

页）。

所未有的，研究视野的广阔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是空前的。龚

千炎先生认为，自《马氏文通》以后，“一部中国语法学史，就

是不断向汉语特点回归的历史”（《中国语法学史稿》第

陈望道先生所指出的：“汉语有汉语自己的文法特点，

这些特点方面工作做得尚不能令人满意。”（《文法简论》

世纪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仍然是受研

开 始 ，

碑式的

页）毫无疑问，

但是正

我们在

第

究者广泛关注的问题。



底规律，并不因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逻辑分析’，

年代，世纪的

我国科学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晚，《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

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其模仿印欧语法的色彩很重，没有给汉语

语法的特点以足够的重视，该书的例言中说：“各国皆有本国之

葛朗玛，大旨相同，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以西洋语法“律吾

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序言）

黎锦熙先生具有很大影响的《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该书在引论

中说：“思想

这种认识，有些研究者处处以西洋语法为圭臬，以是

也不因语言而别异。”可以看出，从马建忠到黎锦熙，他们都认

为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同，语言特点也必然一致。因此，都以

西洋语法理论为基础，以模仿印欧语法为开端，构建汉语语法的

模式。基于

否合乎西洋语法来评判汉语语法著作的好坏得失。这种无视不同

语言个性特点的理论认识与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当然不能科学

准确地解释汉语的语法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缺陷与不足越

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一些研究者在对以往的研究怀疑、批评

要求批判模

的同时，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汉语本身特点的思考上来，随之，

仿、革新体系之风终于在中国语言学界刮了起来。例

如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中指出：“自有《马氏文通》以来，

耳。”王力先生也在其发表于

往往不能脱模仿之窠臼，今欲矫其弊，惟有从独立的研究下手

年的《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

中说：“此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乎努力寻求中国文法的特

点。”“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

卷第

较以证明某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

期）文中还列举了汉语文法异之点。”（《清华学报》第

的一些特点，如语序比较固定，虚词在汉语中是文法成分，应该

卷第

列为文法学的主要对象等等。王力先生又在次年发表的《中国文

期）中进一步探讨了汉法中的系词》（《清华学报》第

语语法的特点。此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一直是中国语法



在

学发展的主流之一。

如何认识汉语语法特点的问题上，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即究竟怎样探求汉语语法的特点。对此，陈望道先生指出：“我

们固然反对那种不顾汉语语法特殊性的所谓‘模仿文法’，但是

也不要反其道而行之，把它搞成全然不顾语文的一般性的‘特殊

文法’。普遍性或一般性，同特殊性也是对立的统一。”（《文法简

论》）这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语法特殊性的时候，也只有在对比

中才能看得更清楚。吕叔湘先生也认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

别的事物比较才能显现出来，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

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

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词

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通过比较研究语言》）。

二　　汉语语法特点形成的主要因素

在探讨汉语语法特点时，一些学者首先将思考的重点放在造

成汉语特点的重要因素上。他们指出，汉民族文化心态对汉语语

法特点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种文化心态表现为意识习惯和思

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汉民族的意识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主

要表现于注重精神意念和主观体验，重视悟性思维，即依靠直觉

的联想、类比去观察事物的原理。这种意识特点和思维习惯来源

于中国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哲学思想传统。”（常敬宇

《汉民族文化心态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影响》）汉民族重精神意念的

意识特点形成了“以意统形”的表达习惯，体现在汉语中则是言

与意融合统一的意合表达方法。王力先生最早提出了“意合法”

这一概念。他在《汉语语法纲要》中说：“复合句里既有两个以

上的句子形式，它们之间的连系有时候是以意合的，叫做‘意合

法’。”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中也指出，汉语的语法关系，

“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缺乏复杂的形态变化，不像印欧语那样有严格的性、

正的介词没几个，解释就在这里。”正因为汉语重在传’，汉语真

意会，所以

数、格的变化，而是注重意合，力求简约。词性不太稳定，词类

活用和兼类较多，词类具有多功能的特点。在句法上，省略句

多，句式变化多。

“酽酽地”应该修饰“茶”，作定语，但却放在了

意合法往往着眼于意念和意象的把握，语义关系的组合在句

法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将不同的语义关系按照民族的意识习惯和

思维方式加以组织，通过意会达到交际的目的。例如“酽酽地沏

了一杯茶喝”，

“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后一分句的主语没有

通过前后分句意义上的联系，读者会很自然地想到主

状语的位置。

出现，但是

语应该是“灯笼”。再如马致远的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

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词中列出

一连串表示各种事物的名词性词语，缺少一般的表示语法关系的

形式，但并不妨碍人们对作品中意境情感的体会。汉语的表达形

式非常灵活，为了气脉的畅通，往往不顾及句法结构上的完整

性，省略隐含、追加等现象很普遍。为了表意的需要，往往打

破常规的语序和结构方式，有时甚至出现表意与形式相矛盾的现

养伤”、“打破大锅饭”、“吃小灶”、“安全事故”、“差点

等。虽然这些语法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语义搭配方式，但

交际中并不因此而感到丝毫不便。

汉民族历来崇尚“气”的作用，如荀子“天人合一气为先”

的观点，王充也认为：“天之行，施气自然也，施气则物自生。”

（《论衡》）中国古老的气功、太极拳等都强调气脉贯通对健体的

重要作用。汉族对“气”的理念也自然地影响到语言的表达，语

言交际注重“一气贯通”、“一气呵成”。历代的文论、诗论中也

都有大量的关于文气通达的论述，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文以气为主。”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认为，“神居胸臆，而

象，如“

没跌倒”

是人们在



启光《汉语语法的真谛所在》，《暨南学报》

志气统其关键。”“气”的理念也直接影响到汉语语法的基本规

律，例如现代汉语中的“流水句”较多，吕叔湘先生就曾说过：

“汉语里特多流水句，一个小句接一个小句，很多地方可断可

连。”

路的气

格式的种种束缚，语义所至，心领神会。所以汉语不像印欧语言

的句子以动词谓语为核心，也不需繁复的形态变化。

成语中有大量的四字结构，匀称整齐。在句子结构中，汉

另外，汉民族注重事物对称和谐的认知分类。《易经》中就

有“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的说法。中国的道教也认为，一元生

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此推衍，变化无穷。这种对

事物的认知在语言结构规律上的投影也是明显的，如汉语中的单

音节语素很容易结合成双音节词，所以现代汉语的词形以双音节

为 主 。

族人喜欢用并列句式，对偶、排比等相当普遍。

有的研究者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汉语语法，认为

“神摄人治”是汉语语法的真谛所在。“汉语语法是神摄的，主要

是指汉语语法的客观样态是以神役法的；说汉语语法是人治的，

主要是指汉民族对汉语语法客观样态的把握是以人治言的。”（杨

期）以年第

神役法是汉语语法文化精神的体现，“神”不仅是“气”，而且是

“意”与辞的最高统帅。在词法方面，由于汉语的词语不受形态

的约束，易于组合，因而活动性很强，许多词语经常可以出现于

不同的句法位置上。这就表现为词类的多功能性。汉语词语的组

合是以语义贯通为前提的，语义贯通才能组合，而且词语义类的

贯通呈现出可以变通、功能多样、组织灵活的样态。这一特征与

汉族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观有密切的关系。汉语句子的生成同

样以语义贯通为第一要素，以义统形，句生乎意。汉民族对语言

的把握是以人治言，关于这一点，王力先生曾经指出，“西洋语

因为汉族人在言语交际中习惯于以意念为中心，句子按思

脉推进，而流水句正体现了这一特点。表达中往往不顾及



年第

豕人

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的不管主语用得着用不

着，总要呆板地要求句子形式一律，人治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

就不用，只要能使听话人听得懂说话人的意思，就算了。”（《中

国现代语法》）如“尔欲吴王我乎？”、“粪土当年万户侯”、

充当状语，用法非常灵活。在现代汉语中，词语的运

立而啼”，上面例子中的名词“吴王、粪土”活用为动词，普通

名词“人”

用情况也是多姿多彩的，如“经济繁荣”与“繁荣经济”，前者

“繁荣”是形容词，后者“繁荣”是动词。“服务人民”、“英雄出

少年”中省略了表示语法关系的介词，但并不影响人们对意思的

理解。汉族人重领悟而轻形式的思维与表现的方式，在句法组织

灵活，表意

上的表现是以简驭繁，言简意赅，成分省略现象普遍，句式变化

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同样的句子形式在不同的语

境中往往表达不同的内容，例如“我借他五块钱”，结合不同的

上下文，可以表示借给别人钱，也可以表示由别人处借钱。“你

看我干什么呢？”句中的停顿和重音不同，表达的意思不同，如

果是“你看／我干什么呢”，意思是让别人看自己，如果是“你看

的民族思

我／干什么呢”，则是不希望别人看自己。汉语语法的特点有深厚

维方式、语言心理与中国哲学思想做基础。也只有将这

种认识与汉语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突破照搬西方传统语法

申小龙

观念及分析方法的藩篱，准确深入地理解汉语语法的独特之处。

认为，汉语的人文性是“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具

体表现为“重意会”、“重虚实”、“重具象”，以上三方面的特征

集中到一点，就是汉语“偏重心理，略于形式”。“对于这样一种

‘神摄’而非‘形摄’的语言，我们对它的规律的认识当然应该

从‘神’入手。也只有从‘神’人手，才能真正理解、把握住它

（申小龙《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学习

期）申小龙指出，“如果说西方语言是一种

严格受形态规定制约的‘法’治语言，那么，汉语则是没有形态

的‘形’。”

与探索》



期）针对上述观点，邵敬敏先生年第

制约的 治语言。”（申小龙《论汉语的文化特征与文化语言学方

，《汉语学习》

反驳说 如果把“法”仅仅理解为“形态变化”，那是十分肤浅

团中的

的，“法”应指语言内部客观存在的各种规律，是说该语言的集

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形态”只不过是“法”的外在表

现形式之一。“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汉语也不例外，都是有

‘法’可依的，都属于‘法治语言’，没有‘法’的语言是不存在

的；而当人们使用语言来进行交际时，在‘法’制约的范围内可

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话语表达得更准确、更完美，这时

治言语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治言语’。‘法治语言’与‘人

，这两者相互辩证地依存着。换言之，世界上只存在

‘法治语言’和‘人治言语’，而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治语言’。”

版社

（《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见《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

年版）邵敬敏先生对“法治语言”与“人治言语”的论述是

准确而深刻的，对片面强调“人治语言”的观点的批评也是中肯的。

世界上没有无“法”的语言，只是不同的语言其“法”不同而已。在

如何看待“语言共质性”与“文化通约性”的关系方面，邵敬敏先生

认为，汉语和世界其他语言具有“语言共质性”，同时，汉语作为汉

人使用的语言同汉民族的哲学、艺术、文学、思维方式具有“文化通

约性”，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共性都对汉语发生着作用。在这两种属

性中，“语言共质性”起着主导作用，同时，“文化通约性”也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并决定了汉语的本质及其面貌。他同时指出，“中国

现代语言学的根本矛盾在于：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不够科学，

还不足以充分揭示汉语的特点与规律。这正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主

攻方向。”（同上）

三　　汉语语法的特点

汉语语法的特点是在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中归纳出来的，作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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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语法关系多借助虚词表现，四是量词十分丰

上后缀“

比较对象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因为印欧语特别是英语，是世界

上所有语言中影响最大的，而且在世界诸语系中研究得最为透彻

深入。同时，也因为印欧语与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差别相

对明显，所以在对比中各自的特点更容易显现出来。传统的语法

研究将汉语语法的特点归纳为四条：一是缺少形态变化，二是语

序十分重

富。除此之外，研究者在深入分析汉语语法的同时，还陆续提出

了一些新的观点。关于汉语语法特点的讨论，王力先生在其《中

国文法学 卷第探》（《清华学报》第 期）中就提出了一些

引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汉语语法有以下特点：（一）词的次序

较为固定，如主格先于动词，目的格后于动词等；（二）虚词在

汉语中是文法成分，应该列为文法学的主要对象；（三）汉语中

较少用文法成分，因而事物关系的表现往往并不明显，例如关系

词就比西洋语言少得多；（四）汉语有很大的弹性，因而形成了

词性的变化多端，但也不是毫无条理的，例如词的变性就可归纳

为若干条定律，等等；（五）中国一个字并不代表一个词，中国

语并不是单音节的语言；（六）中国语里的“时”的观念跟西洋

语言是不同的，等等。王力先生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当

时浓厚的模仿西洋语法的风气中首先注重汉语特点的探讨，的确

是难能可贵的。下面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分别加以论述。

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印欧语的语法意义主要是靠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的，我国语

言学界称这种形态变化为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或称为狭义形

态。例如英语的名词有单复数的分别，表示复数时在名词后面加

是单数，”，例如 是复数。英语的谓语动

词还有人称、数、时态的变化。俄语的形态变化更为复杂，名词

的性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数有单数、复数之分，格有主

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前置格，动词有体、时、式、



时，前边还可以受表示多数的数词修饰，如“

人称、态等形态变化。

汉语里狭义的形态很少，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比起西

方语言来，汉语的语法分析引起意见分歧的地方特别多，为什

么？根本原因是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汉语语法分

析问题》）一般认为，汉语中的形态变化主要指一部分动词、形

容词的重叠形式，如动词“看、商量”可以重叠为“看看、商量

商量”，重叠以后表示尝试和短暂的意义。形容词“高、漂亮”

可以重叠为“高高、漂漂亮亮”，重叠以后程度加深。还有，名

词后往往带有后缀“子、儿、头、家、者、手、员”等，如“桌

子、柜子、帽子、裤子、石头、木头、砖头、斧头”等。还有部

分前缀，如“老、小、阿、初”等表示名词。还有一些其他语法

形式，如用助词“了、着、过”表示动词的时态，用“们”表示

人称名词的复数。这些助词没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在句中单

独使用，只能附加在实词或短语之后，表示某种语法意义，人们

称其为广义的形态。汉语的这种形态与印欧语有很大的不同，以

汉语中的“们”为例，英语中的后缀“

”只能跟在名词之

”在名词复数的使用

中具有强制性，非用不可，但汉语中的“们”表示多数时用法比

较灵活，可用也可不用，如“同学们都来了”与“同学都来了”，

用不用“们”意义并无不同。英语中的“

后，如“兄弟姐妹们”。另外，英语中的“

后，而汉语中的“们”既可以用于名词之后，也可以用于短语之

”出现于名词之后

，但 汉

语的名词后加“们”时，前面不能受表示复数的数量短语修饰，

不能说“三个同学们”等。可以看出，汉语的形态与印欧语的形

态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范晓先生认为，过去人们以汉

语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态变化为理由，说汉语没有形态或缺乏形

态，“其实，没有一种语言没有形态，要表示某种语法意义，就

得有一定的形态，所不同的是不同的语言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不



较复杂的

一样而已。”（《论汉语语法的特点》）

语序十分重要

汉语缺乏印欧语那样的形态变化，语法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语

序来表达。同样的词语，语序排列不同，表意往往大相径庭。例

如“不吃饱”与“吃不饱”，前者表示不愿意吃饱，后者表示想

吃饱但不能吃饱。有一则招生广告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

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一切”的位置不同，表达的意思不同。

“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三个词的语序一变，意义大不

相同。有 词语排列次序变化以后意思不通，如可以说“我买

书”，但‘书买我”则不成话。汉语语法单位的排列有一定的顺

序，常规的排列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述语在前，宾语在后；

定语、状 在前，中心语在后；补语在后，中心语在前。我们说

汉语的语序比较固定，也不是说一点不能变动，有时为了表达的

需要，句法成分的顺序也可以作适当的调整，如“我要写下我的

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子君，为自己”是状语后

置。再如“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为

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是定语后置。以上句子通常称为变式句，

变动是语用的需要，目的在于突出强调后置成分的意思。与汉语

相比，印欧语的语序要灵活、自由得多，特别是一些形态变化比

言，例如俄语，因为有主格、宾格、属格等形态，主

语或宾语不论放在句子的什么位置，其主语、宾语的身份并不改

变。汉语很强调位置，“我是队长”中，“我”是主语，在“队长

是我”中，“队长”成了主语。这与印欧语是很不相同的。

虚词是表示语法关系的重要手段

用虚词来表示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是汉语语法的另一重

要特点。词语之间用不用虚词，用什么样的虚词，语法关系大不

一样。“祖国伟大”是主谓关系，加上虚词“的”，“祖国的伟大”

成了偏正 系。“哭得伤心”是中补结构，去掉虚词“得”，“哭



在计算

得

伤心”不成话汉语的虚词主要有以下几种：

（

有

助词　　　　助词中有些是表示结构关系的，如“的、地、

些是表示动态的，如“了、着、过”。

连词　　连词是用来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法成分，表

示成分之间种种语法关系的，如“和、跟、同、与、不但、而

且、因为、所以”等。

介词　　　　介词是用来引出与动作有关的语义成分的，如

“在、从、自”等常用来引出时间或处所；“用、以、凭、按”等

引出工具或方式；“把、将、对”引出对象；“被、让”引出

施事。

语气词　　这是用在句子末尾表示种种语气的词，如表示

陈述语气的“的、了”，表示疑问语气的“吗、呢”，表示祈使语

气的“吧”，表示感叹语气的“啊”。印欧语也有虚词，但远远不

及汉语的虚词多。

量词十分丰富

量词的丰富多样是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又一重要特

点。印欧语中几乎没有量词，数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如“

，现代汉语的数词一般不直接修饰名词，

物的多少时，数词要先与量词组合成数量短语，然后再

汉语中

修饰名词。汉语的量词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在殷商至汉代的上古

有一些量词产生了，中古汉语中量词逐渐多起来，到近

代汉语中，量词已经相当丰富了。现代汉语中的量词不但数量

多，而且用法灵活，既有传统的量词如“个、件、只、条”等，

又可以随时借用动词、名词作量词，如“一抹夕阳、三发子弹、

或事物

一湖秋水、一身正气”。量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基本用法是表示人

多少时，数量短语在名词前作定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多

少时，数量短语在动词后作补语。

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汉语语法特点的讨论中，朱德熙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常在关于

深入的看法，他认为传统观点中的几条特点，除了缺乏形态变化

是事实以外，其余两条都不说明问题，因为拿这两条与印欧语相

比，并不能显示出汉语的特点来。他在《语法答问》中指出，通

常说因为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词序和虚词显得特别重要。“这种

说法非常含糊。说汉语的词序特别重要，似乎暗示印欧语里词序

不那么重要。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拿英语来说，词在句子里

的位置相当稳定，倒是汉语的词序显得有一定的灵活性⋯⋯”

“要是拿汉语跟拉丁语比较，恐怕还得承认拉丁语的词序要比汉

语灵活。”朱德熙先生认为，不同的词序在汉语里往往代表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倒是可以说汉语的词序比印欧语重

要。”他认为汉语语法真正的特点主要只有两条，“一是汉语词类

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

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

例，

不定式（

的结构，

应关系；

致的。”

印欧语的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对应比较整齐，例如名词作主

语、宾语，动词作谓语，形容词作定语，副词作状语。动词、形

容词不能直接出现于主语与宾语的位置上，只有通过构词或句法

手段，将其转化为名词性成分之后，才可以作主宾语。以英语为

动词，一般只能作谓语，如果要作主宾语，只有变成

，或变成分词形式（

子成分，

才可以。但是汉语并不这样，汉语的某一类词往往可以作多种句

而词形和性质并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汉语的词类具

有多功能性。例如，汉语的名词可以作主语，“衣服很好看”，

“衣服”是主语，“买衣服”中“衣服”是宾语，“衣服”还可以

作定语，如“衣服的颜色”。名词还可以作谓语，如“今天晴天

”、“明天春节”，名词“晴天、春节”都是谓语。名词充当不同

的句法成分时，词形始终没有变化，词性也仍然是名词。



可以作定语、状语，如“清静的环境”、“旅游团体”，

充当句法成分。英语里的子句（

笑比哭好”，动词“笑”作主

汉语的动词、形容词经常作谓语，如“他笑了”，“这里清

静”，还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如

语，“小女孩喜欢笑”，“笑”是宾语；“清静是这里的特点”，形

容词“清静”作主语，“我爱清静”中“清静”作宾语。动词、

形容词还

“清静、旅游”分别作定语，“认真阅读”中“认真”作状语。不

一些研究

管作什么成分，动词、形容词的词形和性质没有发生改变。过去

者认为，汉语的动词、形容词出现于主语或宾语的位置

上时，已经转变为名词，形容词作谓语时就转化为动词，这是没

有充分考察汉语语法的特点而模仿印欧语语法的解释。实际上，

几类词中

不管是名词作定语、谓语，还是动词、形容词作主语、宾语，这

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具有作上述成分的能力，如果认为作

了不同的句法成分就发生了词性的转变，那必然得出汉语“词无

定类”的错误结论。

不同语法单位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

印欧语的句子构造与词组的构造是不同的。例如英语的句子

中的谓语部分必须由限定式动词充当，包孕在句子中的子句也可

以像独立的句子一样由限定动词作谓语，但词组是不能用限定动

词的，也就是说，句子和子句是一套构造原则，词组是另一套构

造原则。但汉语语法不同，动词、形容词不管出现在谓语的位置

上，还是出现于别的位置上，其形式与词性不发生任何变化。例

如“学习英语”是动宾词组，它在“我们学习英语”中是谓语，

在“学习英语很重要”中是主语，“你想干什么？学习英语。”在

答话中“学习英语”独立成句。不管“学习英语”作句子成分还

是独立作句子，其形式都没有变化。同样，主谓词组也可以作句

子成分，如“他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作谓语。汉语的主谓词

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的地位完全平等，它可以单独成句，也可以

）和词组（ ）结构不



都不存在，所以跟和 相配的只

同，界限分明 所以朱德熙先生说，“跟印欧语比较的时候，主

谓结构可以做谓语是汉语语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他论述说，

由于宾语提前的说法没有根据，过去认为是宾语提前的 （我

羊肉不吃和 （羊肉我不吃）两类格式都应该解释为主谓结

构做谓语的 。既然

能是 。”（《语法答问》）汉语不仅词组与句子的构造形式相

同，复合司的构造形式也与前二者基本一致。例如，主谓结构可

以是词的

尽

构造形式（地震／胆怯），也可以是词组的形式（校园美

丽／衣服漂亮），还可以是句子的形式（天黑了。／你来吗

管词、短语与句子在构造上也有些不同之处，但构造原则的一

致性是最基本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朱先生对汉语语法特点的

归纳“触及决定汉语语法面貌的特质。”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朱先生在他的研究中较多地吸收了结构主义的分析理论，所以

一贯主张从句法层次上进行分析，找结构标记，如果没有标

记，就不予承认。他认为语义只是一种解释，不同的语义应该

找出形式上的差异。朱先生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他的

总体语法思想

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中将汉语语法的特点

归结为四条。一是没有形态变化，二是常常省略虚词，三是单双

音节对词语结构有影响，四是汉字对词形有影响。这里所说的省

略虚词指三种情况：一指省略代词，如“他有个儿子，去年参的

“他”；二指省略连词，如“你不写

三指省略介词，如“我前头带路”，

“前头”

军”，第二个分句省略了代词

我写”，开头省略了“如果

前省略了介词“在”。

关于单双音节对词语结构的影响，吕先生说，“现代汉语里

的词语结构常常受单双音节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双音化’的倾

现代汉语八百词》）范晓先生也认为，“印欧语的音节多

没多大影响，而汉语则不然，音节的多少会影响到词与

向。”（

少对语



经济性似乎是任

上海”，但“沙市”却不能单说“沙”。有些词类的词音节

词的搭配关系和用法。”（《论汉语语法的特点》）例如有些单音节

的实词不能单说，比方一个人姓李，可以说“老李”、“小李”，

但不能叫他“李”。如果是双姓“欧阳”，可以直呼他“欧阳”，

但不说“老欧阳”、“小欧阳”。地名的说法也一样，“上海市”可

以说“

不同，在组合的功能上也有差异。如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动词在

“动＋名”格式里，双音节动词可以单独作定语（学习成绩／劳动

纪律），但单音节动词作定语时，特别是修饰双音节名词时，一

般要加“的”（走的路线／买的东西）。这一特点的形成与汉族人

习惯、审美心理（如喜欢对称）都有联系，也与排除歧义

目的有关。在谈到汉字对词形的影响时，吕先生认为，汉

响。汉语里的同音字很多，这些同音字写成汉字是可以

语现在还是用汉字来写，这就不免要对现代汉语的书面形式产生

一定的影

由于汉字书写起来比较费事，因此，口语里的多音词往辨别的

往在书面上不写完全，如把“但是”写成“但”，把“的时候”

写成“时”，带“儿”尾的词，在书面上也常常不把“儿”写出

来。齐沪杨先生认为，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归纳起来可以表述为汉

语语法的特点是缺少形态变化，从而带来了灵活性和经济性。对

以上两点，他提出了商榷意见，他认为：“

点，区别

何语言在表达上都要遵循的原则，以这一点作为汉语语法的特

性不一定明显，因为印欧语中的省略也是很多的；

年第

灵活性很难把握尺度，不好掌握⋯⋯另外，‘汉字对词形有

影响’能否算是语法上的特点呢，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评汉

语语法特点的最新探索》，《中文自学指导》 期）

胡 附、文炼二位先生认为汉语语法特点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缺

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其他特点都是在这一条的基础上产生

的。过去的归纳都把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与其他特点相提并

论，这就混淆了诸多特点之间的本质区别与内在联系。由缺乏严

的用语

的语用



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一本质特点而产生的其他特点有五条：

语序是汉语里的重要语法手段； ）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

是错综复杂的； 音节多寡影响语法形式； 现代汉语里的

汉语里有丰富的量词和语气词（见简称数目多，有特点；

年版）。《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龚千炎先生认为，由于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因而

汉语语法的特点是“结构独特，灵活多变，颇多隐含，着重意

念”（见

年代与

世界汉语教学》与《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编辑部编

年代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

社 年版）。他还指出，今后对汉语特点的探索，应从两方面

着手：一方面是继续从理论上、总体上加以探讨；另一方面是通

过具体的重要的语言现象的研究来归纳揭示特点。例如通过汉语

时制与时态的研究、复句尤其是句群的研究来探讨汉语的特点。

邢福义先生认为，“汉语语法结构在总体面貌上呈现出语义

兼容和结构趋简的特点。”（《汉语语法三百问》，商务印书馆

年版

往往包含了

在语义蕴涵方面，汉语语法在同样一个结构之中，

多种意义，比如同样的结构关系类型，主谓、动宾、

动补、定心、状心等，其包含的语义类型五花八门；有的形式上

部分相同甚至完全相同，也往往兼容不同的意义。如“考司机”，

可以指考查司机的技术或胆量等，也可以指通过考试获取司机资

格。汉语就语表形式的总体走向而言，语法结构具有趋简性，也

就是说，表示同样的语义蕴涵，既可以采用可能有的全量形式，

也可以采用经过减缩的简化形式。形式趋简有多种多样的途径。

例如“一手钱，一手货！”属于谓词隐匿；“往年棉花卖议

价⋯⋯”属于结构移变；“贺兄，我找得你好苦哇。”属于成分扣

语义的兼容；

合。趋简与兼容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

另一方面，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

可能性。邢先生认为，“辞达而已”是汉人自古以来所遵循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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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语用原则，汉语语法结构的趋简与兼容，服从于语用原则。

“语义兼容与形式趋简，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这从表

里关系的侧面，反映出汉语语法结构在语义容量上常用加法和在

形式选用上常用减法的倾向。”（《汉语语法三百问》第

在百余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中，汉语语法的特点一直是语法

学家们孜孜不倦探讨的重大课题。虽然在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和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汉语语法研究起步晚，这一研究还不

十分充分和完备，不管是研究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的运用，还

是材料的分析、特点的归纳，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有些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所以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仍将是语法学

家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　　中国语法意识的萌芽与对西方语法的模仿

问世，

中国语法学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直到清末的《马氏文通》

建立了独立的汉语语法学体系。正如龚千炎先生所说

的，“中国语言学若以专著而论，则训诂学发生最早，文字学次

之，音韵学又次之，语法学最迟。”（《中国语法学史》）从文献

《榖梁传》对

看，语法意识的萌芽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周朝末年的《公羊

春秋》的解说中就有语法研究的内容。如传》、

“迁”是自迁

《公羊传》对《春秋》中“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陈仪”的

解说，“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

者“邢”自己愿意的，是自动的，所以说“其意也”；如果是人

被我迁，对被迁者来说，是“非其意也”。杨树达先生认为“此

明示同一动字有内动外动二用法之不同也”（《高等国文法》）。陈

示⋯⋯

望道先生也认为，这“可算是文法上自动和他动的辨别的提

使将就一点，那也未尝不可算是现代所谓文法的研究”

，


